
附件

浙江省2021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简章

    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和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印发的《2021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简章》，现将浙江省2021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

    1.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具有高等专科以上（含专科）学校毕业学历，或者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二）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综合阶段考试：

    1.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已取得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1. 因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报名之日止不满5年者；

    2. 以前年度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因违规而受到禁考处理期限未满者；

    3. 已经取得全科合格者。

    二、报名程序
    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报名人员，应当通过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网上报名系统（https://cpaexam.cicpa.org.cn，简称网报系统）进行报名，或者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报名分为注册并填写报名信息、资格审核和交费三个环节。

    （一）注册并填写报名信息

    报名人员应当于2021年4月1-30日（每天8:00-20:00，4月3-5日清明节假期除外），点击进入网报系统，按照报名指引如实填写相关信息。首次报名人员需进行注册并上传符合要求的本人最近1年1寸免冠白底证件照片。非首次报名人员的相关信息如发生变动，应当更新。

    无法上传照片的报名人员可在报名期间联系所报考区的市注协咨询办理。

    符合综合阶段考试报名条件，但不能进行报名的人员，可向取得专业阶段考试最后一科合格成绩所在地的市注协咨询办理。

    （二）资格审核

1.首次报名人员的学历信息认证，原则上由网报系统根据身份证件信息链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持国（境）外学历的报名人员（含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填报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书编号，由中注协、省注协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

2.持非居民身份证（如军官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者以军校毕业学历、会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作为报名条件的首次报名人员，或者网报系统无法认证学历的首次报名人员，应当按要求上传有效身份证件、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等相关材料的扫描件，或者在报名期间（法定节假日、公休日除外）携带本人签名的报名信息表、有效身份证件、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等相关材料，到所报考区的资格审核点进行审核。

3.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的学历信息，将由中注协于2021年8月6日统一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认证。持国（境）外学历的应届毕业报名人员，应当于2021年7月26日至8月6日（每天8:00-20:00），登录网报系统补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书编号，由中注协、省注协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 

4.未通过资格审核的报名人员，不符合报名条件，报名资格不予通过。

    （三）交费

    1.报名人员应于2021年6月15—30日（8:00—20:00）登录网报系统（https://cpaexam.cicpa.org.cn）完成交费。交费期间，不得更改所报考科目、考区、相关报名信息，交费完成后，报名费不予退还。

    2.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按照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注册会计师考试考务费标准的复函》（浙价费〔2013〕89号）文件规定执行，2021年考务费标准为：专业阶段考试每人每科92元，综合阶段考试每人166元（职业能力综合测试一和职业能力综合测试二两场考试按2个科目收取）。

    3.报名人员（不含应届毕业生）完成交费手续后，可在网报系统查询个人报名状态。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可在2021年8月9日后登录网报系统查询个人报名状态。

    4.报名人员如需考务费票据，可在交费完成后，根据接收到的手机短信提示获取电子票据，或者通过“浙里办APP-我的票据”、支付宝搜索小程序“浙江财政票据”获取。

    三、考区设置及资格审核点信息
    （一）考区设置

    1.浙江省2021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共设立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11个考区，考生可在报名时自主选择1个考区。

    2.浙江省2021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综合阶段考试在杭州市举行。

    （二）浙江省各考区资格审核点信息

	考区
	考区负责单位
	咨询电话
	电子邮箱
	资格审核点地址

	杭州
	杭州市注协
	12366、0571-87044124
	593131276@qq.com
	杭州市上城区光复路113号201室

	宁波
	宁波市注协
	0574-89388141
	406608849@qq.com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19号财税大楼5楼508室

	温州
	温州市注协
	0577-88288953、88288950
	515234590@qq.com
	温州市鹿城区九山路37弄原财税楼303室

	嘉兴
	嘉兴市注协
	0573-82085446
	19367901@qq.com
	嘉兴市环城西路55号市财政局422室

	湖州
	湖州市注协
	0572-2150071、2150070
	3902330@qq.com
	湖州市龙王山路518号1125室

	绍兴
	绍兴市注协
	0575-88126805、88126803
	1428359878@qq.com、415176455@qq.com
	绍兴镜湖新区凤林西路151号1809室

	金华
	金华市注协
	0579-82313771
	1161374450@qq.com
	金华市双龙南街858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D10窗口

	衢州
	衢州市注协
	0570-3059958
	465733179@qq.com
	衢州市西区三江东路28号市财政局527室

	舟山
	舟山市注协
	0580-2282799
	2454333560@qq.com
	舟山新城建设大厦A座1403室

	台州
	台州市注协
	0576-88207527
	873707710@qq.com
	台州市台州湾新区纬一路66号天元大厦，市财政局210室

	丽水
	丽水市注协
	0578-2669239
	17734685@qq.com
	丽水市北苑路190号市财政局1313室


    四、考试科目和范围
    专业阶段考试科目：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经济法、税法。

    专业阶段考试报名人员可以同时报考6个科目，也可以选择报考部分科目。

    综合阶段考试科目：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一、试卷二）。

考试范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专业阶段考试（2021年）》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综合阶段考试（2021年）》确定的考试范围。

    五、考试方式
    考试采用闭卷、计算机化考试方式。即，在计算机终端获取试题、作答并提交答题结果。

    考生可选择使用仅限于考试系统支持的输入法及其功能，考试系统支持5种输入法：微软拼音输入法、谷歌拼音输入法、搜狗拼音输入法、极品五笔输入法、万能五笔输入法。

    另外，微软新仓颉输入法、速成输入法和新注音输入法仅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使用。

    六、考试时间
（一）专业阶段考试
2021年 8月27日(星期五)

08:30-11:30     会计(第一场)

13:00-15:00     税法(第一场)

17:00-19:00     经济法(第一场)

2021年 8月28日（星期六）

08:30-11:00     审计
08:30-11:00     财务成本管理（第一场）

13:00-15:30     财务成本管理（第二场）
17:00-19:00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2021年 8月29日（星期日）

08:30-11:30     会计（第二场）

13:00-15:00     税法（第二场）

17:00-19:00     经济法（第二场）

（二）综合阶段考试
2021年8月28日（星期六）   

8:30-12:00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一）

14:00-17:30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二）
（三）关于在部分考区实施会计、税法、经济法、财务成本管理四个科目两场考试

考虑到参加会计、税法、经济法、财务成本管理科目考试的考生人数较多，考点和机位紧张，为优化考点和机位资源，拟在部分考区实施会计、税法、经济法、财务成本管理四个科目两场考试。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根据报名及机位准备情况统筹安排考生参加相关场次的考试，每位考生只允许参加同一科目的一场考试，请广大考生务必按照准考证上载明的场次和时间参加考试。

    七、准考证的下载和打印
考生应当于2021年8月9-24日（每天8:00-20:00），登录网报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

报名资格审核未通过或未交费的报名人员，不能下载打印准考证和参加考试。

    八、试卷评阅和成绩认定
    （一）考生答卷由中注协组织集中评阅。考试成绩预计于2021年11月下旬经财政部考委会认定后发布。

    （二）每科考试均实行百分制，60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

    （三）专业阶段考试的单科考试合格成绩5年内有效。对在连续5个年度考试中取得专业阶段考试全部科目合格成绩的考生，颁发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合格证电子证书，由考生自行登录网报系统下载打印。

    （四）对取得综合阶段考试科目合格成绩的考生，颁发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书。全科合格证书由考生在成绩发布之日起45个工作日后到综合阶段考试报名时所选领取地的市注协领取，届时可关注省注协网站（http://www.zicpa.org.cn/）或微信公众号的相关通知。

    九、考试辅导教材
    中注协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专业阶段考试（2021年）》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综合阶段（2021年）》，组织编写专业阶段6个科目考试辅导教材、专业阶段和综合阶段试题汇编，以及经济法规汇编，由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报名人员可在当地书店、出版社指定的网上书店自愿购买。

    十、专业阶段考试免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管理办法》执行。

    具有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高级经济师和高级统计师或具有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学相关学科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简称免试申请人），可以申请免予专业阶段考试1个专长科目的考试。

    申请本年度免试的人员，应当持《2021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试申请表》一式两份（可在省注协网站下载），向所在考区的市注协提交身份证原件、高级技术职称证书原件和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批准的高级技术职称文件原件，并附送复印件各两份。

    免试申请人取得免试科目资格后，免试科目长期有效，不得提出变更免试科目。

    十一、其他注意事项
    （一）报名人员应当认真阅读《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可在中注协官网“CPA考试”专栏查阅），报名完成即视为全部认同并承诺遵守。

    （二）考生下载打印准考证时，应当认真阅读《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应考人员考场守则》和有关考试信息，并按要求和准考证载明的考试场次、时间参加考试。

    （三）考生可以携带不具备文字存储功能的计算器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并服从考场工作人员管理和安排。

    （四）需要对考试成绩复核的考生，可在成绩发布后第5个工作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网报系统，提出复核申请，中注协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办法》统一组织复核工作。

    （五）中注协将通过网报系统、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考试相关通知，请报名人员随时关注。

    （六）如需咨询与考试政策相关的问题，可将问题发送至中注协设立的考试专用邮箱：cpaks@cicpa.org.cn。

如需咨询与网报系统相关的技术问题，请拨打中注协考试服务电话：010-88250110和010-88250119(工作日8:00-11:30，13:00-17:00）。

如在网上交纳考务费时出现问题，请拨打浙江政务服务网咨询电话：0571-88808880。

（七）鉴于疫情防控要求以及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疫情风险，请报名人员慎重选择报考地，减少不必要的流动，建议按工作地、居住地就近报名参加考试。同时，根据考试实施前当地的疫情防控要求，自觉遵守并配合落实相关规定。




